关于报送企业清产核资报告的通知
各参加清产核资单位：

根据县国有资产清理清查工作领导小组的部署安排，各参加企业清产核资工作的单位，按要求于3月5日前上报清产核资报表，未上报或上报需要修改调整的，请及时上报和修改完善，同时于3月31日前各单位要根据清理清查情况上报本单位清产核资工作报告。

工作报告内容主要包括：（1）企业基本情况。（2）资产负债情况。（3）清理清查损溢（盘盈盘亏）情况及原因说明。（4）土地房产基本情况和出租出借、抵押担保等详细情况。（5）企业职工人员构成和欠交社保情况。（6）资产管理存在的问题和完善制度建设情况。（7）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。

特此通知
领导小组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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